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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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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個人在次學期應授課鐘點

依所授課科目之課程目標及

核心能力規劃課程教學計畫

向開課單位提出課程教學環境的需求(軟硬體)

建置及準備課程學習活動內容
依教學進度在iLearn平台上設計您的教材及活動內容

清楚學期成績繳交、

學生成績複查申請、

成績更改申請等時間點

班級若有配置兼任學習教

學助理指導老師應與

LTA溝通及訓練

上課第一天要宣讀及說明教學大綱內容

盤點及清楚班上學生身分

及學習基礎背景

撰寫及公告

課程教學大綱
(完整的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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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定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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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填寫課程學期

持續改善報告

學生成績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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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程教學活動學期結束

無

有

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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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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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

學習考核及評量工具 學習評量學習證據

教師請假/調課/補課

學生請假/缺課/曠課

期中

學習預警

進行學習

輔導或

補救教學 被預警

班級經營

學習考核/點名

期末學生紙本填寫

教師課程講授意見

期末學生線上填寫

課程目標學習情形

教師課程教學活動學期開始

說明課程之教學內容、
班級經營、學習考核方式

及評分標準等規定。

回饋回饋

建議再次檢查加選後

您所授課程班級的

學生名單及學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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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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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學期

教學計畫

線上填寫課程目標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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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考核所需之教室及時段之

借用，紙筆測驗之紙本印製
註冊課務組

學生期中學習預警作業
iLearn

開課單位開課排課作業
校務系統/

上課時段及空間/授課時數及鐘點

學生課程預選作業
課程檢索、選課系統、個人Apps

課程教學大綱撰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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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及學習活動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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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學生個人Apps

學生期中學習預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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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生選課結果產生個人

學期課表及iLearn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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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被核准考核請假之補考

應與教師協商補考時間

授課教師

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活動
實體教室、iLearn (虛擬教室)

回饋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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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學期 

Ç 確認個人在次學期應授課鐘點，接受各教學單位之開課安排。 

¹ 專任教師應授課鐘點=(職級之基本鐘點+前學年所缺鐘點) - (專任教師指導研究

生抵減基本鐘點+行政職務/學程召集人/顧問之減授鐘點+新聘專任助理教授減授

鐘點+相關獎勵措施申請減授鐘點) 

Å 整學年上下學期合併計以 6 小時(含專題)為限，每學期每週上限 4 小時，若另支援進修學士班、

碩專班、重補修綜合班者，每週上限 6 小時。 

Å 教師應滿足基本鐘點後，方可至責任中心模式經營之教學單位授課。 

Å 若未達基本鐘點時，優先以責任中心單位之授課鐘點補足，惟鐘點費之計算視同一般課程。仍

未達基本鐘點時，得再以指導研究生減授鐘點補足。 

Å 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相關獎勵措施申請減授鐘點，惟每學期至少仍必須授課 3 學分或一門課程。 

¹ 兼任教師接獲聘書後應於兩星期內決定應聘與否，如不應聘，應及時將聘書退還

人資處註銷，以便開課單位進行排開課事宜。 

相關法規：教師服務辦法、教師授課鐘點要點 

Ç 確認所授科目之課程目標及所對應在該開課單位欲培育學生之核心能力。 

¹ 依開課單位所賦予課程欲培養學生知核心能力，就所任教之科目的學分數及其課

程目標，設計教學進度及學習活動、學習評量及教材內容。以學生學習成效為導

向，選擇合適的評量工具來衡量學習成果。 

任課教師依欲達成核心能力之課程目標，選擇教學策略及評量方式。如教授專題式課程，其

課程目標之一為培養學生具備團隊合作之核心能力，請依所需之能力設計教學與學習活動(如分組

討論及完成專題)，選擇合適的評量工具(如 Rubric、口試)考核分組成果作品、或書面/數位報告。 

Å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學生經過課堂學習活動，學習到什麼樣的內容、技能和思維習慣?

在課程結束後會做什麼? 

Å 教學策略 (Teaching Strategies)/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ities)：什麼是促進學生學習的有效活動?

學生如何學習?該學習到什麼?如何應用這些內容? 

Å 學習評量(Assessment Method)：學習結果能被接受的證據是什麼?給予學習結果適切的評分如

何設定? 

¹ 確認所授課程之學分數、課程屬性、或教學團隊。 

Å 課程學分數：以 1 學分為 18 小時的教學活動進行課程教學設計，教學活動包含作業、考核/測

驗、互動討論等學習內容。 

Å 課程屬性：包含 Freshman Project、深碗專題、跨學期專題/終端課程、校外專業實習、校外/海

外移地教學課程；統籌/核心精熟課程 (搭配實驗/實習/寫作等學習活動)、遠距教學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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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教學團隊：依授課方式有個人、協同授課、平行授課等，組成如下： 

教學團隊組成 對應課程 

多位教師組成 Freshman project、深碗專題、終端課程、專題課程 

與業師組合 校外專業實習 

統籌教學小組/教學中心/社群 統籌科目 

與境內外師資組合 校外/海外移地教學課程 

教學助理協助 統籌、核心精熟(實驗/實習/寫作)、遠距教學等課程 

Å 若課程是多位教師教授，請確認您在這門課的分工，如學期成績彙整。 

相關法規：課程規劃及管理要點 

Ç 撰寫教學大綱，務必公布完整的教學大綱，作為學生選課資訊之參考。 

本校推行成果導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系/所/學程訂定教育目標，規劃課程架構，賦予

每門課程之課程目標；任課教師據以設定教學大綱，並將教學理念(Teaching Philosophy)透過教學與學

習活動實踐之。 

¹ 任課教師依據課程目標設定教學策略，選擇合適的評量工具，引導學生學習。 

全校有 26 種教學策略/學習模式、12 類 40 種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工具類型，見附件 1、2。 

Å 106 學年度起全校學士班之課程規劃，採以 CDIO(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為內涵

之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為架構，融入課程設計，從 Freshman Project、深碗專題以及跨

學期畢業專題為主軸，透過學生在不同年級的學習任務設計，以專題實作統整學生在每一個階

段的專業知識，累積實作能力與學習經驗，完成畢業專題(終端課程)。 

各系所自 2005 年起皆已建構成果導向教育體系 OBE，以欲培養學生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

任課教師以達成核心能力及科目之課程目標，設計教學活動與學習任務，選擇合適的評量工具，

來引導學生學習任務的完成，以取得分數。 

Å 學生學習過程若採分組進行，其過程需要學生運用所習得的專業知識進行溝通，透過團隊合作、

同儕互動，激發個人能貢獻所長，累積及加深個人應用專業知識的能力。 

以教會優於教完為方向，引領學生經歷及累積每一門課的學習經驗，透過系列課程設計引導學

生以累積知識基礎，讓學生從考會取代考完，幫助學生能完成專題。 

¹ 每學期於學生選課前，提供完整的中英文版教學大綱，作為學生選課資訊之參考。 

Å 若選擇英語、中英語授課之課程，請務必提供完整的英文版教學大綱。 

Å 每學期每門科目之教學大綱公布於本校選課系統/課程檢索系統/選課地圖等介面。 

資料提供校內學生、國內外交換生或短期交流生、及跨校選課生查詢與選課之用，並配合教育

部課程資源平台，提供課程資訊。 

此外亦作為本校校際選課生/交流生/交換生等，其歸屬學校進行學分抵免時，承辦單位線上調

閱資料進行審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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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教學大綱中應清楚說明課程教學內容、學習考核方式及班級經營等規定。 

Å 任課教師依不同科目之課程目標，規劃及擬訂達成目標之教學策略及評量方法，並依教學大綱

進行教學活動。請教師於前學期學生預選前，完成每門課程教學大綱之規劃後，提送三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作為學生選課之參考。 

Å 教學大綱格式，含第一部分為課程編碼、課程名稱、課程描述、前置課程、課程目標等，由學

系自訂；第二部份由任課教師依據課程目標擬訂授課進度、教科書及參考書目、教學策略及評

量方式等。 

Å 規劃課程教學進度(含週次、學習任務、考核時間及方式等)。 

案例： 第 10 週至某機構參訪進行校外移地教學； 

案例： 第 5-7 週進行翻轉教室學習活動，同學分組，出席大師講座、課前先觀看數位教材。 

第 8 週進行課堂分組討論議題 

第 10 週進行分組報告等。 

Å 任課教師依教學內容選擇合適的評量方式，考核學生參與學習狀況。宜採多元評量工具及方式，

例如課堂觀察(出缺席/點名/請假、參與分組及貢獻)、作業、口頭/書面報告、作品、上機實作、

同儕互評、證照、筆試等。 

Å 選擇合適的評量，除分數外，還有質性評量與師生間的互動，尊重個別差異，進而幫助學習者

參與及成長。也可透過多元評量產生「典範轉移」的學習效應，如同星光大道的評審會告訴參

賽者獲得的分數，也會告之選秀的目的、選手需改進的技巧以及評語等。 

多元評量不是取代紙筆測驗，而是運用許多評量方式及量測工具，來導引學生學習，觀察及評

估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助學生學習變得更好。 

¹ 選擇授課語言：華語、英語、中/英語、其他語言(日、德、俄、法、越南)等。 

若選擇中/英語授課語言之課程，係指在華語教學環境，針對聽懂華語但看不懂華文(看得懂英文)

的同學，故請提供充分的英文教材，如原文書、英語數位教材、考題/PPT/教材等採中英併呈方式。 

¹ 任課教師對學生學習成績考核之評分標準，宜設定清楚及合理，並要讓學生在選

課時知悉。 

教師應在教學大綱詳定學習考核標準、及各項考核流程及配分比等(包含結合學習進度之考核次數、

時間、評量方法)，並告知學生如認定評分有疑慮時之處理。 

Å 學業成績採計方式，如「百分記分法」、或「通過 P、不通過 F 之考評方式」，宜清楚明列並讓

學生知悉。 

依據學則第 27 條 學生學業成績採百分記分法核計，以 100 分為滿分。學業成績修讀學士學

位學生以 60 分為及格，修讀碩、博士學位研究生以 70 分為及格。性質特殊之科目，經系、院

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認定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學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目不得補考，但得於修業年限內重修。 

Å 課程教學計畫內容應充分在教學大綱中宣告，作為師生班級經營之共同準則，並可將各項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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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評分標準上，如課程準時出席或缺席、互動參與貢獻、繳交作業、違反考核及扣分處分

等。 

明白列出課程之加分/扣分、或扣考的標準，如學生的缺課扣分、學生請假程序及補考計分方

式(實得計分或 60 分計)等。若學生依據學則第 26 條第二款完成請假程序，經核准後由任課教

師辦理補考，其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其餘原因請假補考之學生，補考成績評定標準由任課

教師決定，惟需在教學大綱中明訂之。 

學則第 23 條：學生因故請假核准未上課者為缺課，未經准假而任意不上課者為曠課。學生缺、

曠課由任課教師決定予以扣分。 

學則第 26 條第二款：學生因懷孕、分娩、育嬰、親喪、重病、依法得申請之公假或公務不能

參加各項考核者，需檢具區域級以上醫院或分設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喪假證明文件、依法得申

請公假之證明文件，或有關單位主管簽證，並依逢甲大學學生請假辦法之規定，完成請假程序，

經核准後由任課教師辦理補考事宜，其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 

Å 評分標準包含學生考核規定、請假及補考等，例如： 

案例：紙筆測驗時作弊者(如夾帶小抄、偷窺、電子舞弊等)，該次考試成績為 0 分，第二次作

弊者，本課程之學期成績為 0 分。 

案例：找人代為報告視為舞弊，違規同學若是本班學生，成績以不及格處分；若非本班學生，

被替代及代替者，依舞弊情節提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辦理。 

¹ 教學大綱應清楚訂定學習考核日期與時間，時程安排得參酌行事曆所定之期中考

試、期末考試時間，由任課教師依講授進度適時舉行之，並以原上課時間在原教

室舉行為原則。 

Å 若學習考核時間應將資訊先公告在教學大綱中，並在第一次上課時進行宣告，讓學生安排選課

時段時能有所依據。 

Å 若考核時間排在非原上課時間，在公告考核時間與地點前，宜與學生充分溝通與確認，避免造

成學生與其他課程或活動衝突之情形。也請任課教師應提前通知學生有關考核方式、時間及地

點。 

¹ 因應統籌單位會考需求，於行事曆期中及期末考試時間，各訂定2~3天供統籌單

位安排會考事宜，該日期除參與會考學生外，全校其他日間學制學士班停課，研

究所及進修學士班課程正常上課。 

Å 統籌科目期中期末會考時間請見說明二。統籌科目在期中、期末會考當週，原上課時段得停課。 

相關法規：學則第 23、24、26、27、33 條；課程規劃及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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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學期進行下學期排課時 

Ç 與開課單位協商上課時段，並提出課程教學環境的需求。 

¹ 專任教師依「教師服務辦法」每週最少需在校四天，且應排定四小時以上請益時

間，及「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每週排課不得少於三天等規定，與開課單位協商

上課時段，並安排及公告您的請益時間。 

依據教師服務辦法第三條、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第四條第七項規定辦理。 

請益時間(Office Hours)：教師於每學期每排定週至少 4 小時，提供給學生課後教學輔導、及課業

學習諮詢。 

相關法規：教師服務辦法、開課及排課作業要點 

¹ 依課程教學計畫選擇合適學生學習活動的教學軟體需求等設備資源，如電腦教室、

PBL/ACL教室、實驗室、大型教室、戲劇教室等教學場域。 

Å 針對 PBL/ACL 教室、電腦教室之安排採申請制，讓教室更活化應用。 

¹ 若課程屬統籌科目、核心精熟課程、實驗/實習/習作等課程，開課單位可媒合合適

的教學助理進入課堂，透過實作學習如何教學的實務經驗。 

Ç 依課程教學計畫於iLearn 教學平台建置學習活動內容。 

每學期每一門課除排在實體教室或學習場域外，在網路教室 iLearn 皆開設一虛擬空間，本校是以

Moodle 為介面發展及架構 iLearn 教學平台，提供教師建置教材及學習活動的設計，也作為教師持續維

護教材內容及教學活動平台。依據 iLearn 功能特性，結合圖書資源連結，進行教材製作、參考資料及

教學活動蒐集和應用。任課教師將歷年教學活動之教材內容建置於課程內。正式開課後，任課教師搭配

iLearn 提供課務工具等功能，進行課程教學與學習活動的班級經營。 

¹ 依上課週次建置所需之教材 (如PPT、數位教材、影音等)，設定每個週次或單元

之起迄時程及學習考核作業(含評量工具及內容，如線上考題、討論議題、作業繳

交、Rubric等)。 

熟悉 iLearn 平台提供的教學工具及 FCU 課務工具等功能。 

教學工具：SCORM 教材包 (如 PPT、數位教材、影音、題庫/試題等)、學習活動(測驗、回饋單、

討論區、同儕互評、作業等)、資源(檔案、影音教材、資料夾、標籤、網址、頁面)、個人檔案、

公佈欄、課程通知信等。 

FCU 課務工具：有教學大綱、我的課表及請益時間登錄、指派教學助理、學生假單簽核、學生表

現註記、加退選名單查詢、形成性教學評量、課程預警及出席紀錄、學習教學助理(LTA)輔導紀錄、

評分量表(Rubrics)、展示型學習歷程檔案、學生參與網路教室課程統計、學生課程學習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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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成績登錄、課程持續改善報告、總結性評量結果查詢等。 

¹ 若需製作輔助學習數位教材之課程，請向雲端學院提出申請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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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開學前 

Ç 瞭解教授科目的時段、教室，以及學期成績繳交、學生申請成績複查、申

請成績更改等明確時間點。 

¹ 清楚您的上課課表所教授科目之班級的時段、空間地點、及軟硬體環境等。 

¹ 公告教師個人的專任教師留校時間表，以便學生請益，進行學習諮詢。 

Å 教師每學期開學前完成請益時間登錄。進入 MYFCU→教學課程→選擇課務工具/我的課表及

請益時間登錄→於空白節次中，點擊滑鼠左鍵可編輯『請益時間』。 

Å 資料引用及公布在學生 MYFCU、系所師資介紹/老師課表及請益時間。 

學生是在 MYFCU/課程學習/修課服務/教師與 TA 請益時間查詢。 

Å 公布紙本「專任教師留校時間表」在教師研究室門上。 

每學期開學前透過單位轉發紙本，請詳填請益時間、上課教室、分機號碼後張貼。 

¹ 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請任課教師參酌成績繳交、複查、更改等時點，除完成課

程學期成績繳交外，請預留時間、或在申請成績更改前有妥適性處理作法(如期間

不在學校時，授權其他教師協助)，處理學生對課程成績相關之疑慮及複查。 

在繳交學期成績前，須注意任課教師核准學生請假後補考所需的時程，含提前考的學生或畢業生。

學生在學期成績公布後，得針對有疑慮之課程申請成績複查，屆時會請任課教師處理複查事宜。 

相關法規：學則第 33、34、34-1 條 

Ç 若有配置兼任學習教學助理之班級，指導老師應與LTA溝通及訓練。 

¹ 負責統籌、核心精熟、實驗/實習/實作等課程之授課教師，若有配置兼任學習教學

助理(LTA)，為兼顧達成課程目標及LTA的教學實務學習，應向協助教學之LTA

具體說明本課程預期的學習成效考核指標；並與 LTA討論學生學習歷程(含學習

任務之準備、活動、反思等)之設計理念；導引 LTA積極與您討論學生學習內容

及實作活動、如何引導學生學習反思之實施方式等；請 LTA如遇困難可向您(指

導老師)請求協助。 

¹ 教師可在iLearn上指派協助課程教學助理。 

請進入 MYFCU→教學課程→選擇課務工具/指派教學助理→選擇課程設定助理在 iLearn 上權限。 

相關法規：研究生助學金設置要點、學生兼任學習教學助理施行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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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其他事項 

¹ 上課時間請拒絕校外人士借用時間/教室，進行任何商業行為的宣導。 

¹ 請教師自備茶杯，教授休息室自 2009 年元月起已停止提供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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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間 

第 1-2 週 

Ç 上課第一天宣讀完整的課程教學大綱/教學計畫。 

¹ 宣告課程教學計畫及教師請益時間，公告及宣讀的內容要一致。 

課程教學計畫包含課程目標、教學進度及學習任務、授課語言、學習考核方式及評分標準等。評

分標準包含考核時學生違反考核規定及處分、請假及補考等。 

¹ 宣導智慧財產權，提醒學生勿使用非法影印之教科書。 

若發現學生使用非法影印之教科書，先行勸告，如不聽勸告者，轉請輔導。 

相關法規：學則第 33 條、課程規劃及管理要點 

Ç 瞭解並關心班上學生身分、及學習基礎背景。 

¹ 清楚班級學生成員的身分，釐清及預防學生可能發生之學習障礙或困難的因素，

適時給予引導或協助。 

考量國內外各高中學制、多元入學及學習文化等差異，如知識基礎、文化背景等，尤其是大一、

大二生時期。 

Å 掌握學生身分包含身障生(肢障、視障、聽障等肢體反應)、原住民、體保生、技職生、轉學生、

陸生、港澳生、僑生、馬來西亞中五生、外籍生、國際交流生、隨班附讀生等。具前述身分的

學生 105 學年度占全校學生總數約 10%。 

Å 掌握應屆畢業班的學生，或其他修習需求之學生，如國考。 

Å 108 高中課綱調整，高中課程設計引入專題學習之統整課程、翻轉教室學習模式等創新教學方

法，學生經歷之學習模式有所改變，部分先導型班級的學生已陸續進入大學。 

¹ 瞭解學生對授課語言的適應及學習影響，如懂華語文、懂英語文、聽得懂華語看

不懂華文(看得懂英文)等。 

若班上有聽得懂華語、看不懂華文的同學，建議由具備英語溝通能力之同學協助學習。在華語環

境若仍有學習上的障礙，請反應學生所屬學系進行輔導，或媒合合適的學伴，或轉介至適合的學

位學程/學系。 

¹ 加退選後，建議任課教師再次檢視班上學生名單及學習背景。 

若有加選學生，建議重複第 1 週宣讀的教學大綱。若當學期有引入非講授型課程之創新教學法，

務必在課堂上說明，尤其是教學進行方式、考核時間及評分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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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以後 

Ç 執行學生上課點名及記錄出缺席情形。 

¹ 於期中考前及期中考後至少各點名2次，每次點名後一週內完成登錄學生缺曠課

記錄，落實要求學生準時上課之守時習慣。 

¹ 請教師多加使用iLearn電子平台上點名功能，務必在一週內完成勾選及存送，讓

點名記錄能快速回饋到輔導體系，以減少學生遲到或缺課情形。教師得依教學型

態選擇點名方式。 

Å 於 iLearn 平台線上點名，直接勾選曠課學生並提交後，結果即時記錄於系統。 

Å 用「課堂打卡」系統功能，學生在課堂中使用手機進行課堂打卡，結果即時呈現於 iLearn 平

台，打卡不代表已到課堂，若有疑問建議採抽點方式，以提升點名效率。 

Å 紙本點名後登錄至 iLearn 平台上。請老師從平台使用加選截止後之學生修課名單，自行逐次

列印簽到表，可由老師唱名、或交給學生在簽到表上簽名後登錄於平台。 

Å 授課教師若同意學生缺曠課修正申請，請至 iLearn 平台的點名功能進行修改。iLearn 平台上

操作點名，即時記錄缺曠課，除環保外，若有曠課記載錯誤，能及時發現修改。 

¹ 課程安排校外移地教學活動，若在非原上課時段，除應事先告知學生外，若學生

在該時段有其他課程時，可由學生決定是否參與校外教學，也請提醒學生須向時

段衝突之任課教師請事假，並取得該時段之任課教師同意，以避免影響學生的學

習。 

相關法規：學則第 23 條、學生上課點名作業規定 

Ç 任課教師能定時線上簽核學生請假申請。 

¹ 請定時線上簽核學生請假申請，讓學生及早完成請假程序。 

¹ 學生缺曠課訊息，將回饋給學系、導師、家長等，作為觀察及輔導用途。 

冀望能減少學生遲到或缺課情形(尤其是上午第一節)外，缺曠課記錄結合學習預警，作為篩選學

習落後學生對象之依據，提供適時輔導。 

相關法規：學生請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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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依課程目標及所對應之核心能力，進行學生學期學習考核。 

自 106 學年度起，學習考核採隨堂方式進行。紙筆測驗的科目亦以隨堂考方式執行。若為統籌科

目則依所屬教學中心或統籌單位之統一作法辦理。 

依據欲培育之核心能力之進行學習考核，學習考核是教與學過程重要的一部分，能促進學習成果

產生，也能引導學生學習方向與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並檢測學生課程的學習成效，診斷學習缺失，指

引學生努力方向；所以，教師應將考核列入教學活動中進行規劃，讓課程目標與成果考核相互結合，除

瞭解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成果，並可透過考核內容的設計，促使學生以新的方式思考所學習到的內

容，作為再次學習的參考。 

¹ 任課教師依教學大綱所排定之學習考核時間進行。 

1. 若考核時間排在非原上課時間或教室時，在公告考核時間、地點前，宜與學生充分溝通與確

認，避免造成學生與其他課程或活動衝突之情形。並請任課教師應提前通知所有學生有關考

核方式、時間及地點等資訊。 

若教師因學生學習狀況而調整評量方式，亦請務必向學生說明，並建議可於 iLearn 平台公

告，作為記錄。 

2. 統籌科目安排在期中、末考週各訂定 2~3 天供會考，該日期除參與會考學生外，全校其他日

間學制學士班停課，研究所及進修學士班課程正常上課。 

3. 任課教師若教授多班同一科目時，請依班級教學進度，分別命題。 

4. 科目若採紙筆測驗，以原上課時段及教室舉行為原則，若有更換大教室作為考場之需求，請

於加退選截止日後一週內向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或線上申請教室空間。若班上有身心障礙

生、或行動不方便學生，請先告知，以便安排合適的教室，如一樓教室、或電梯等。 

5. 若班上有身障生，因應需求請給予合適的輔助作法，如答題方式(筆試改口試、電腦作答)、

輔助工具(試題放大)、或合宜的考核時間(延長作答)等。 

6. 教師應親自到場監考，若需增派監考人員協助，由開課系所(或教學中心)協調專任同仁或兼

任教學助理協助之。 

7. 教師進行學習考核前，宜宣讀應遵守之考核規定。課程學習考核規定由教師自訂，考核前可

再次地詳細宣讀評分標準、違反考核規則之處分等規定。 

8. 考試所需試題及考卷，原則上由系所協助印製或由任課教師自行列印；如需由註冊課務組協

助印製者，在考試週舉行者請於考前一週，在非考試週者請於三天前將試題紙送交註冊課務

組辦理，考量印製的數量，請教師能配合時間。 

• 教師得至 iLearn 下載試題卷格式、或自訂、或向註冊課務組索取紙本或檔案。 

• 教師如需白報紙請事先至行政二館 2 樓採購保管組領用。 

9. 若發現學生違反考核相關規則，請依教學大綱所對應之評分標準處理，處理過程宜讓學生有

表述的機會；若確認學生違反考核相關規則，請教師於考後一週內將相關事證送註冊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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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辦，簽請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考試違規記載表格式得至 iLearn 中下載、或向註冊課務組索取紙本或檔案。 

相關法規：學則第 24、26 條、學生考試辦法第 10 條、學生獎懲辦法 

10. 統籌科目：依教學中心或負責統籌科目之教學單位的規劃及時程，配合辦理期中、期末會考。 

(1) 命題方式由教學中心或負責統籌科目之教學單位決定。 

(2) 考試試題如需由註冊課務組協助印製，請於考前二週將試題紙送交註冊課務組辦理。 

(3) 考程與考場之安排，由註冊課務組洽商統籌負責單位協議。 

(4) 期中、期末會考所需監考人員，由開課系所(教學中心)協調系所(教學中心)專任同仁或

兼任教學助理協助，不足時，由註冊課務組協助調度人力安排。 

(5) 統籌科目之學生補考事宜由教學中心或負責統籌科目之教學單位，另行安排補考時間。 

(6) 若發現學生違反考核相關規則，由教學中心或負責統籌科目之教學單位認定及處分，

若確認學生違反規則，請單位於考後一週內將相關事證送註冊課務組彙辦，簽請依學

生獎懲辦法辦理。 

11. 下學期時，若教師任教低年級科目且「同意」修習該科目之畢業班學生「參加畢業班期末考

試」。若是採筆試測驗的科目之班級，註冊課務組將集中考試地點進行考試，請於加退選截

止日後一週內向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將依申請人數來安排考試場地。若是採非筆試者，請

任課教師自行舉行之。 

¹ 各科目進行學習考核時，遇有學生因故須請假及補考者，由任課教師參酌學則第

26條第一款權宜辦理。 

學則第 26 條第一款：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各項考核者，須依逢甲大學學生請假辦法完成請假之規

定，學生須在該科考核結束後三日內完成請假程序，經任課教師核准後，由任課教師辦理補考事

宜。若補考未到者，不得再行補考；但因懷孕、分娩、育嬰、親喪、重病或其他重大事故，持有

證明經任課教師核准後由任課教師辦理補考事宜。 

補考由任課教師自行安排，通知學生考試時間及方式，補考作業請於學期成績登錄期限前完成。

統籌科目之學生補考事宜由教學中心或負責統籌科目之教學單位，另行安排補考時間。 

相關法規：學則第 26 條、學生考試辦法第 10 條 

¹ 任課教師應依教學大綱之學習考核方式、各項考核流程及配分比等標準，由

iLearn平台登入，且明確記錄課程教學期間學生出缺席狀況、每次評核的分數及

證據(如作業、報告、考卷等)。 

當學生對評分有所疑慮時，學生的出席、作業報告、及分數等記錄可供佐證。 

相關法規：學則第 30 條  



逢甲大學教務處 13 

Ç 執行學生學期學習預警機制 

¹ 請教師評估學生在期中前之出缺席及學習情形，於期中考週結束後二週內，至 

iLearn平台勾選該課程之預警對象。 

學生學習預警機制之基本資料包含課程中學生出缺席、期中預警訊息等，透過資訊系統彙整學生

個人學習結果，提供所屬學系、班級導師及相關人員，進行預警輔導，另提供家長查詢，務請配

合執行。 

¹ 每次學習考核結果及作業建議即時回饋給學生。若能給予正向的回饋建議，可藉

此鼓勵同儕間互助的學習氛圍。 

考核結果應及時回饋給學生，輔助學生達成該科目之課程目標，引導學生反思，教師參酌結果可

彈性調整教學進度。建議適時給予學生補救學習的機會，讓學生當學期能習得應有的專業知能，

輔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¹ 瞭解學習成效不佳學生，學習落後的因素，給予即時協助及補救。 

學習成效不佳者如能用華語交談卻看不懂中文教材之外籍生；未具本課程之前置課程基礎；如某

知識觀念不足或不正確而無法銜接學習等。 

若為統籌、核心精熟之課程，可善用數位輔助學習教材，輔以兼任學習教學助理協助。 

若無前述資源者，建議運用班上同儕互相進行團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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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8週 

Ç 教師無法親自到校上課，為維持學生學習，教師應須請假/調課/補課、或

請人代授。 

同時應通知班上修課同學，老師請假/調課/補課之時間地點等資訊。 

¹ 任課教師依教學大綱及授課進度進行教學，若因故無法親自到校上課，須請假、

調課補課、或請人代授時，應依本校教師服務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Å 教師無法到校上課，應事前請假。教師請假未滿兩星期者，所缺課程自行補授；兩星期以上者

須請人代授，代課人選須商得系主任、院長之同意。均應於當學期結束前補課。 

Å 專任教師請假期間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除公假、重病假、公傷假、產假由學校負擔外(不含

超支鐘點費)，其餘由請假教師自行負擔；兼任教師請假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自

行處理為原則。 

Å 教師請假在一學期以上者，以留職停薪為原則，期間所授課程另聘教師擔任。 

¹ 凡教師因故請假、或向開課單位申請調課，同時應通知班上修課同學。 

Å 請善用 iLearn 平台課程之公佈欄公告、或請開課單位協助等管道，通知班上修課同學。 

Å 教師請假調課記錄登錄在校務行政系統中。專任教師如欲查詢個人請假調課記錄，請進入校務

行政資訊系統教師補課作業查詢。兼任教師可向開課單位或註冊課務組查詢。 

Å 註冊課務組按月結轉專兼任教師尚未補課之調課資料，並個別通知教師核對資料，如有問題

(如登載有誤；或多位教師合班上課，缺課日非本人上課等)，請回覆註冊課務組予以更正資料。 

¹ 補課日期請任課教師與學生商訂補課時間後，登入校務系統教師補課作業申請補

課，兼任教師請洽註冊課務組辦理，請教師務必在期末考週前(畢業考前)完成補

課事宜。 

¹ 若課程含有校外移地教學活動，不論活動時間是否在原上課時段，請開課單位同

仁協助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電子表單簽核系統)，同時辦理非原時段之調課及補

課。 

相關法規：教師服務辦法第 16、17、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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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17週 

Ç 協助班上學生填寫課程講授意見調查  

¹ 期末實施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反應學生對教師教學之具體意見，作為教學設計與

課程規劃改善之參考。 

由教學品保中心與教師聯繫時間，派員至班上施期末課程講授意見之紙本調查，作為教師改善課

程設計之參考。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內容，包含課程與教材、教法、作業與評量、以及學生互動表

達等四部分。  

相關法規： 課程規劃及管理要點第 9 條、教學評量施行準則 

Ç 請修課學生針對修課之課程目標回應自我評估達成情形  

¹ 任課教師於期末請修課學生針對課程目標達成情形填寫課程學習情形回饋表，結

果可作為系所認證、評鑑與課程持續改善的佐證資料。 

Å 本調查採線上施作，教師期末通知學生進入 iLearn 平台修習科目中，針對課程目標進行問卷

回饋，結果作為任課教師瞭解學生依據課程目標自我檢視及評估學習過程與結果之達成情形，

結果供任課教師調整教學方法參酌，並提所屬系級課程委員會作為修訂該課程之課程目標的

參考。 

Å 學生課程學習回饋情形已納入專任教師評鑑之教學與輔導子項評核之選要項目，填答率超過

該班授課人數 50%之課程，可得該項目點數。  

相關法規：請參酌各院教師評鑑施行細則教學與輔導子項評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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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末 

第 18週 

Ç 任課教師評定及登錄學生學期成績，依行事曆所訂日程上傳全班成績。 

¹ 請任課教師務必依行事曆規定之時程內，完成期末學期考核成績評定，並上網登

錄及上傳學生學期成績。 

Å 若班上有同學在學期成績送交前未能完成補考時，請任課教師與註冊課務組連繫，申請學期成

績提送及辦理再補考等事宜，並在行事曆上的期末補考時間前完成之。 

若學生獲准請假仍未能完成再補考時，情形符合未完成成績者，申請以「I」(Incomplete) 註記

處理。 

Å 請任課教師由 iLearn 平台進入登錄平時、期中、期末及學期成績；並詳實保留學生考核相關

證據，如考卷及答題、作業報告、實體成果、影音檔、評分記錄等，需自行留存至少一學期，

以因應學生學期成績複查或申訴時佐證之用。 

Å 若因各院系之認證評鑑需求，請依院系規範，取樣考核證據，保存六年。例如依高、中、低成

績分布，各抽取 3-5 份為考核資料。 

Å 請教師參酌行事曆，在完成課程學期成績繳交後，預留時間或聯絡方式，以便聯繫處理學生提

出複查之要求。若學生在學期成績公布後約二週內，針對有疑慮之課程申請成績複查，屆時會

請任課教師處理。另對有累計 1/2 不及格學生，影響在 7 月因退學通知報考轉學機會。 

Å 依每門課程之學期成績結果產出學生個人成績證明與排名，讓學生在次學期開學前能作為申

請校內外獎助學金(學校、公司機構、法人團體等)、出國交換或實習、以及國內外各學制入學

資格審查等之用。  

相關法規：學則第 23、24、33、34、34-1 條；配合校內外各機構規定申請時間 

¹ 登錄及上傳學生學期成績前，須注意事項如下： 

Å 學期成績及格分數為學士班 60 分、碩博士班 70 分。若有五年一貫學碩之預研生修習碩士班

科目，須滿足 70 分使得抵免碩士班課程。 

Å 學期成績送出前，建議再核對您評分過程是否有遺漏的項目。 

案例：某次作業或筆試 0 分，結果是學生的資料夾在其他同學中。 

案例：成績誤植 A 登記為 B，因使用的紙本名單與成績簿的次序不一所致。 

Å 在繳交學期成績前，另須注意經核准請假後之補考學生。 

1. 任課教師核准學生請假後之補考所需的時程，是否有遺漏提前考的學生或畢業生、出國交

換生(學制差異與銜接)等。 

2. 學生完成公假請假程序經核准後，由任課教師辦理補考事宜，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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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核准範圍包括因懷孕、分娩、育嬰、親喪、重病、依法得申請之公假或公務不能參加各

項考核者，需檢具區域級以上醫院或分設診所之診斷證明書、喪假證明文件、依法得申請

公假之證明文件，或有關單位主管簽證等。 

相關法規：學則第 26、27 條 

¹ 若任課教師考量學生因「實驗未完成」、「專題未完成」、「碩士或博士論文未完成」

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原因」等情形，確認修課學生該科成績於當學期無法完

成時，得在每學期期末考試開始前，申請該生該科學期成績以未完成成績處理。 

Å 由任課教師在每學期期末考試開始前提出申請(電子簽核系統)，經系(所)主管同意後，併同學

期成績計分簿送交註冊課務組，未完成成績部分於總成績欄以「I」(Incomplete)或「未完成」

註記。 

Å 惟為求教學正常，避免一課程多數學生成績均註記「I」。  

相關法規：學生學期未完成成績登錄規定 

Ç 任課教師對整學期課程教學結果，填寫課程學期持續改善報告，進行反思，

結果回饋及改善課程教學計畫。 

¹ 任課教師進行期末課程評估，對課程目標達成進行檢視，結果回饋教師進行課程

設計與教學改善，並作為學系檢視每門課程目標達成核心能力的資訊之一。 

任課教師在 iLearn 平台提送學期成績，系統會回饋該班成績分布及統計，由任課教師對開授課程

的課程目標、所對應之核心能力及學習認知進行檢視。 

課程評估是教師針對所授科目之課程目標作為檢核學生學習成效的標準，瞭解學生經歷該課程之

學習過程，收集學生對課程學習之回饋意見，結合教師自我檢視，反思學生在課程目標達成的情

形，並將結果作為課程目標、教學策略/學習活動、及評量方法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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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22週 

Ç 依學生申請辦理成績複查 

¹ 學生在學期成績公布後，得針對學期成績有疑義之課程，於成績複查規定時間內，

向註冊課務組申請複查。 

對學生申請成績複查之課程，屆時將轉請任課教師處理，經審視後若需更改者，請教師依成績更

改時程提出申請。 

相關法規：學則第 34-1 條 

Ç 教師申請學期成績更改 

¹ 任課教師如有漏評、核算或登記錯誤，需申請成績更改者，請依時程提出書面佐

證資料，經由教務長召集會議決定之。 

相關法規：學則第 3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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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6 種教學策略/學習模式 

教學策略 學習模式 

Ç 課堂授課/Lecture /Classroom instruction  

Ç 專題演講/Topical lecture  

Ç 個案討論/Case study  

Ç 專題討論/Seminar  

Ç 實驗實習/Experimental practice  

Ç 課堂檢討/In-class discussion  

Ç 指定閱讀/Extensive reading  

Ç 書面報告/Written report  

Ç 口頭報告/Oral report  

Ç 小組討論及活動/Group activity & 

discussion 

Ç 課堂外教學及參訪/Field trips 

Ç 模擬/ Simulation 

Ç 資訊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Ç 辯論/Debate 

Ç 角色扮演/Role Playing 

Ç 產業實習/Internship 

Ç 主動式學習 AL/ Active Learning 

Ç 探索式學習 IBL/Inquiry-based Learning 

Ç 合作式學習 CL/Cooperative Learning 

Ç 服務式學習/社會參與 SL/ Service Learning 

Ç 問題導向學習 PBL/Program-based 

Learning 

Ç 專題導向學習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 

Ç 翻轉教室學習 FCL/Flipped Classroom 

Ç 混成學習 BL /Blended Learning 

Ç 戲劇式學習/Theater-Based Learning 

Ç 體驗式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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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2類 40種評量工具之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量工具類型 

 評量方法/ Evaluation Method 

標準化的測驗/量表/ Standardized test/scale 

 

檢定考試/認證 (如: 全民英檢、Cisco 考

試、MOS)/Standardized exam / Licensure 

scores (E.g. GEPT, Cisco exam, MOS) 

 證照考試/ Certification 

自行研發的量表/測驗/  

Self-developed evaluation/exam. 

 題庫(自訂標準化測驗)/ Problem sets 

 期中考/ Midterm examination  

 期末考/ Final examination  

 隨堂測驗/Quiz/ In-class examination 

 作業/ Homework  

 期末專題/ Final presentation  

 評分量表/ Rubrics 

學習歷程檔案/ Learning process file 

 
學習歷程檔案「個人/小組」紀錄/ Learning 

process file record (individual/group)  

 實驗報告(課堂)/ Laboratory report  

 專業實習報告/ Internship report  

 心得報告/ Report on gained knowledge  

模擬測驗/Simulation test 

 實驗模擬/ Laboratory simulation test  

 情境模擬測驗/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st  

實地表現評量/ 

On the spo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上機操作/ Equipment operation  

 實驗操作/ Experiment operation  

 實務演練(課堂)/ Practical test (Classroom) 

 上機考試/ Equipment test 

 
專題/成果發表(專家審查)/ Specialized 

presentation  

 專業實習表現/ Internship representation 

口試/Oral Exam 

 口試/ Oral exam  

 口頭報告/ Oral report  

 上課即時問與答/ In-class oral assessment  

行為觀察/Conduct 

 印象分數/ General impression  

 點名/ Roll call  

長期檔案紀錄/ Long-term record 

 
學生歷年學習性質成果紀錄/ Previous years 

study achievement record  

 學習護照/ Study passport  

問卷調查/ Questionnaire 

 

學生課程學習回饋(課程目標達成情形評

估)/Course Learning Outcome Student 

Feedback (Course Objectives attainment) 

 學生問卷/ Student questionnaire 

 系友問卷/ Alumni questionnaire  

 課程問卷/ Curriculum questionnaire  

訪談/ Interview 

 個人訪談/ Individual interview  

 團體學業諮詢/ Group interview  

 學生個別請益/ Individual tutoring  

焦點團體/ Focus groups 

 
教師小組協同書面/  

Teachers' committee developed written exam  

 口頭評量/ Oral evaluation  

 小組討論/ Group discussion  

聘請專業評鑑者/ Invited specialist evaluation 

 課程檢視/ Course review 

 
IEET、AACSB、或自評/  

IEET, AACSB, or self-evaluation  

 

 


